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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聯絡人：葉曉文

電話：02-7736-6161

Email：weny@mail.moe.gov.tw

受文者：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23日

發文字號：臺教綜(五)字第108015299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注意事項、函文 (1080152998_Attach1.pdf、1080152998_Attach2.pdf)

主旨：檢送衛生福利部修訂之「水痘群聚事件接觸者自主健康監

測注意事項」，請學校加強相關防治工作，並於校園發生

群聚事件時參照，請查照。

說明：

一、依衛生福利部108年10月17日衛授疾字第1080200927號函

(附件)辦理。

二、旨揭注意事項，本次修訂增列「水痘的暴露後預防措

施」，係提供群聚事件相關的學生、民眾，使其認識疾病

及瞭解如何自我照顧，同時提供疫苗或免疫球蛋白等暴露

後之預防建議，以便其就醫諮詢時出示，供醫師評估參

考。

三、時序進入秋冬，已屆水痘好發季節，校園內師生間接觸頻

繁，一有水痘病例極易造成群聚，除影響教職員工生健康

或學習，更可能傳播至社區，對孕婦、嬰兒、免疫力低者

等高風險族群造成嚴重危害，請學校加強水痘防治工作，

落實下列事項：

(一)提供充足且適當之洗手環境，包括：潔淨之廁所與洗手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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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以及提供肥皂、洗手乳等洗潔劑。

(二)共用之設備、器材、玩具、遊樂設施、門把等要經常清

潔，並保持室內清潔與通風，維持寬敞空間，避免室內

人員過於擁擠。

(三)請注意教職員工生之健康與請假情況，如有疑似水痘群

聚等異常現象，應進行校安通報並通報當地衛生機關，

及配合當地衛生機關執行防疫工作。

(四)宣導罹患水痘師生應佩戴口罩、穿著長袖衣儘速就醫，

並請假在家休養，至全身所有水疱均結痂變乾，始得返

回學校。休養期間，應遵循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不

出入公共場所及搭乘捷運、公車等擁擠的大眾運輸工

具，不得已必須前往公共場所時，應全程佩戴口罩並穿

著長袖衣物。

四、水痘相關宣導資料，請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

網首頁/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水痘併發症項下下載使用。

五、請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轉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本：衛生福利部

93



水痘群聚事件接觸者自主健康監測注意事項 

108.09 

一、什麼是水痘？ 傳染途徑有哪些？ 
水痘是一種極具傳染性的疾病，特別是在發疹早期傳染力相當強，根據研

究顯示，家中有水痘病患時，家庭中的二次侵襲率高達85%‐90%。 
它主要可經由皮膚直接接觸、飛沫或空氣傳染，接觸到帶狀疱疹患者的水

疱，也可以造成傳染。此外，也可經由被水疱液和黏膜分泌物污染的器物而間

接傳染。痂皮則不具傳染性。 

二、水痘的潛伏期有多久？ 若我發病可能會出現什麼症狀？ 
水痘的潛伏期範圍為10‐21天，接觸後的14‐16天是發病高峰。發病初期在紅

疹出現前的1–2天會出現輕微發燒（37.5–39℃）、疲倦、食慾不振、頭痛及肌肉

或關節痠痛等症狀，之後開始出現紅疹，並逐漸發展成紅丘疹、水泡疹、膿泡

疹，最後結痂痊癒。水疱在身體的分布，是由臉、頭皮往軀幹四肢延伸，之後

全身性皮疹逐漸快速顯現並變成水疱，最後留下粒狀痂皮（通常約於2‐4週內痊

癒）。 

三、水痘的可傳染期有多久？  
出紅疹之前5天開始（通常為前1～2天）就已具有傳染力，因此尚未發病的

水痘接觸者具備有傳染給週邊的人之可能性，一直要到所有病灶都結痂為止，

才沒有傳染力，其中在病人出現水痘疹前之際的傳染力最高。 

四、在自主健康管理期間我有沒有可能傳染給週遭的人？ 該怎麼做才

能保護自己及周遭的人？ 
與個案有接觸，即使是在他發病前，自己仍有可能被傳染，而自己被傳染

以後尚未發病前，也有將疾病傳播出去的風險。故為了維護自己及親友、同事

的健康，請在與水痘個案最後1次接觸日起往後推算21天內，確實做好以下的健

康監測及防護措施︰ 

（一） 接觸者應維持良好的個人及環境衛生，勤洗手並採取自主健康監測

21天，若有使用免疫球蛋白（IVIG）者，則需延長健康監測至28天。 
（二） 自主健康監測期間，應盡量避免接觸水痘併發症之高危險群，如小

於1歲之嬰兒、孕婦、癌症及免疫低下或缺陷者。 
（三） 出門宜佩戴口罩，盡量避免出入密閉之公共場所。 
（四） 如出現發燒、紅疹等疑似水痘症狀時，若需要就醫治療，則應全程

佩戴口罩並穿著長袖衣物。為使儘速康復及避免傳染給他人，應請假

在家休養，直到全身的水疱均完全結痂變乾為止。 

五、當水痘群聚是發生在校園等機構時，應注意那些事項 ? 
（一）校方應提供充足且適當之洗手環境，包括：潔淨之廁所與洗手設備



，以及提供肥皂、洗手乳等洗潔劑。 
（二）保持教室清潔與通風，避免室內人數過於擁擠，應維持寬敞空間。 
（三）共用之玩具、遊樂設施要經常保持清潔。 
（四）學童如出現疑似水痘症狀，應儘速就醫或在家休養，直到所有病灶

均結痂為止。 
（五）時時注意學童健康與請假情況，如有異常現象，應與教育單位、衛

生單位保持密切聯繫。 
（六）癌症、免疫功能不全、孕婦及嬰兒等高危險族群，應避免接觸個案

，已有被感染之虞時，請迅速就醫評估是否需採用水痘疫苗或免疫

球蛋白等暴露後預防措施。 

六、水痘的暴露後預防措施有哪些 ? 

（一） 接種水痘疫苗 
1、滿一足歲且不具有水痘抗體者，於暴露後 72小時內接種水痘疫苗，可

有效預防發病或減輕發病之嚴重度。至遲於暴露後 5天內接種仍可減

低 7成罹病風險或減輕發病之嚴重度，即使超過 5天後接種，仍可提

供後續保護力。其接種原則建議如下： 
(1)曾感染水痘或已接種2劑水痘疫苗者，無需再接種。 
(2)未曾感染過水痘者： 

a.未滿13歲：未曾接種者，除公費提供第1劑外，自費接種第2劑；

已接種1劑者，自費接種第2劑。 
b.滿13歲以上：未曾接種者，應接種2劑(自費)；已接種1劑者，自

費接種第2劑。 
c.上述兩劑水痘疫苗接種應間隔至少28天。 

2、水痘疫苗為活性減毒疫苗，高危險族群（癌症、免疫功能不全、孕婦

及嬰兒）不適合接種，接種水痘疫苗前仍應先經醫師評估，排除接種

禁忌。 
（二）注射免疫球蛋白 

1、經醫師評估後，不適合接種水痘疫苗者，暴露後 96小時內（至遲 10
天內）可給予水痘免疫球蛋白（VZIG），惟國內目前並無 VZIG，可以

IVIG代替。 
2、罹患水痘孕婦所生之新生兒 

(1)孕婦若於分娩前 5天至分娩後 2天間罹患水痘，其新生兒需隔離 28
天（若需住院則應隔離於呼吸道傳染隔離病房，若無醫療需求則在

家隔離），並使用 IVIG作為暴露後預防措施。抗病毒藥物（Acyclovir）
之使用，則由臨床醫師評估後決定。 

(2)孕婦懷孕 21週至分娩 6天前發生水痘者，其新生兒須隔離 17天（若

需住院則應隔離於呼吸道傳染隔離病房，若無醫療需求則在家隔離），

但無須使用 IVIG。 
(3)先天性水痘症候群新生兒不需隔離，亦無須使用 IVIG。 



1080152998 收文日期:108/10/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2 頁

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58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8

號

聯絡人：王志銘

聯絡電話：23959825#3797

電子信箱：cdwcm416@cdc.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17日

發文字號：衛授疾字第1080200927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注意事項 (10802009270-1.pdf)

主旨：檢送修訂之「水痘群聚事件接觸者自主健康監測注意事

項」，以供校園發生群聚事件時參考，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注意事項係於民國107年5月由本部疾病管制署訂定公

布，本次修訂增列「水痘的暴露後預防措施」，係提供群

聚事件相關的學生、民眾，使其認識疾病及瞭解如何自我

照顧，同時提供疫苗或免疫球蛋白等暴露後預防建議，以

便其就醫諮詢時出示，供醫師評估參考。注意事項內容置

於該署全球資訊網首頁>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第

四類法定傳染病>水痘併發症>重要指引及教材。

二、時序進入秋冬，已屆水痘好發季節，校園內師生間接觸頻

繁，一有水痘病例極易造成群聚，請督導學校宣導罹患水

痘的學生及教職員應佩戴口罩、穿著長袖衣褲儘速就醫，

並請假在家休養，至全身所有水疱均結痂變乾，始能返回

學校。請假休養期間，應遵循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盡

保存年限:
檔　　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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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出入公共場所及搭乘捷運、公車等擁擠的大眾運輸工

具，不得已須前往公共場所時，應全程佩戴口罩並穿著長

袖衣褲。

正本：教育部

副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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